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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问题

请求听询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自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约翰·多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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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机会以澳大利亚各非政府组织名义就东帝汶问题向第四委员会发言。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澳大利旦分会主席

约翰·多德{签名)

于悉尼市

依照一丸七九年十月工十二日第四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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